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

乙方： 

甲乙双方严格遵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、国家版权局、北京市新闻出版局、北京市版权局有关音像制品、电子出版物复制的有关规定。经友好协商，就甲方委托乙方加工光盘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书：

1、 加工品种、数量、合同金额

（1）盘片加工

	节目名称
	媒体形态
	祼片

价格
	包装

方式
	包装

价格
	复制

数量
	合计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合计：          片   金额： 


（2）母盘加工

	节目名称
	媒体形态
	母盘价格
	制作数量
	合计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合计：          片   金额： 


（3）本合同总金额（人民币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、 交货时间及方式

甲方于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前向乙方提供CD-R、菲林片（CD-R、菲林要求见附件），乙方于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前交货与甲方。

交货方式            ，送货地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3、 付款方式

双方签订合同后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         %，甲方收到乙方制作的产品后，及时安排检测，对检验合格的产品，从收到产品之日与，       日内付清其余货款。

4、 双方的责任与义务

（1）甲方的责任与义务

A、 甲方授权乙方加工复制光盘，必须出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印制的《光盘复制加工委托书》原件予乙方备案，保证拥有该产品的出版权，如复制品种为境外音像制品或电子版出版物，甲方还应出具国家版权局核准的版权认证证书，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批准该节目引进出版物相关文件。若甲方追加复制超过委托书数量，应另行补委托书予乙方；如甲方无委托书则乙方有权拒绝复制。甲方保证所复制加工产品的内容全部符合国家有关部门管理规定，且具有合法版权，否则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赔偿因此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；如出现版权纠纷，由甲方负全部责任，并赔偿因此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。

B、 甲方提供CD-R，菲林片给乙方加工。

C、 甲方须按合同规定时间付款，每延迟一天，应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千分之五的违约金。

（2）乙方的责任与义务

A、 加工产品版权归甲方所有，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转让。

B、 乙方收到甲方委托书、CD-R（母盘）后，及时安排生产。

C、 乙方须严格按委托书规定数量加工产品，不得以任何理由私自增加加工数量。

D、 乙方须按合同规定时间交货，每延迟一天，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千分之五的违约金。

5、 当出现以下问题中任意一条时，乙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，乙方保留进一步追究甲方法律责任的权利。

（1） 复制委托书经辨别后，确定为假委托书；复制委托书经与签发单位核实后，确定为挂失件或签发单位不能确认；复制委托书开具的内容与数量与委托加工的节目内容和数量不符。

（2） 乙方在加工甲方的产品时，发现其中包含有淫秽、迷信、反动、分裂等内容。

6、 本合同签订后双方需共同遵守，若发生纠纷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协商无效，由法律途径解决。
备注：本项内容属本合合中不可分割的部分，一经填写，双方应按合同正式条款对待，并与本合同其它条款一致，具有法律效力。

7、 本合同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有效期1年

8、 附件：

（1） 本公司为光盘复制加工厂，所以只能保证制造出的光盘和客户提供的节目源（CD、VCD、DVD）一致，节目源的质量要由客户自己负责，由节目源产生的一切问题由客户自己承担。

（2） 本公司压缩制作的VCD、DVD节目，由于压缩技术的限制，压缩出来的VCD和DVD将和节目源有一定的差距。所以本公司压缩出的VCD和DVD节目（CD-R和DVD-R）必须由客户自己确认，客户确认后的CD-R和DVD-R将作为大量复制生产的节目源。所以，本公司只保证复制生产的光盘和客户确认的节目源一致，而由经客户确认的节目源所产生的一切问题由客户自己承担。

（3） 客户提供的“彩样”；“样盘”与菲林的画面内容必须一致，本公司只根据客户提供的菲林的画面进行印刷，因不一致造成的损失由客户承担。

（4） 客户提供的菲林要符合本公司的菲林要求（见客户提供的光盘胶印、丝印菲林要求），如不合适，会出双圆现象和浸墨现象。

（5） 客户提供的菲林如果角度不一致，菲林在叠加时会出现网格，印刷画面就会出现网格。

（6） 菲林经常会出现分色不准现象，客户应事先声明印刷画面是以整体画面颜色为准，还是以画面的某个局部颜色为准（如：客户只要求“商标”颜色一致），若客户未声明，印刷车间只以印刷颜色整体效果为准。

（7） 客户提供大面积浅网点菲林，印刷过程中会出现漏墨不均现象，从而使印刷画面深浅不一，出现墨点。

（8） 由于客户提供的“彩样”为胶印或喷墨打印，所以“彩样”只做为颜色参考，印刷光盘不会与“彩样”完全一致。

（9） 客户在提供的菲林上应显示网点密度的电分值，以备晒网版时做为参考。

甲方：












乙方： 
签字（盖章）；










签字（盖章）：

电话：












电话：

联系人：











联系人：

年        月       日

